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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特首曾蔭權在其施政報告中，先是提出：於 2008 年 8 月 1 日至 2010 年 7
月 31 日暫時豁免二年徵收僱主僱用外地勞工(包括家庭傭工)的僱員再培訓徵

款。隨後在社會各界的強烈反對下，甚至有立法會議員提出取消此項徵款的動

議，將暫時豁免二年的期限延長至五年，這一爭論才平靜下來。 
 
    應准 內地人來港任 家傭 
 
    政府暫時豁免徵收這一徵款的目的很明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為了紓緩

中產家庭的經濟負擔。奇怪的是，既然為了紓緩在金融風暴中家庭傭工僱主的經

濟負擔，但是，家庭傭工僱主還須負擔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再加其他各種費用，

平均每月還要付出約 4000 元左右。這對於一個中等薪金收入的雙職工家庭來

說，依然是一項不低的支出，而社會上卻聽不到有要求檢討和修改「家庭傭工」

條例的聲音。 
 
    入境事務處出版的《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指南》中規定：「這項入境安排(指
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並不適用於內地、澳門或台灣的中國居民……。」 
 
    一般來說，香港尚未回歸前，在港英殖民地統治時，自上個世紀 70 年代初

期開始，政府就立例准許外籍人士到港擔任家庭傭工，初期主要是滿足佔少數的

外籍公務員、商人及行政人員等的需要，由於這些人多以說英語為主，因而，曾

受美國殖民過而懂英語的菲律賓女工較受歡迎，便被引進來擔任家庭傭工。另一

方面，上世紀 70 年代初期，內地還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因素的考慮頗佔

重要位置。再一個就是，由於香港大部分人都是由內地來的，如果再從內地、澳

門及台灣引入傭工，擔心引起所謂的「依親」問題，即先來香港定居的內地人以

申請家庭傭工的名義，把仍然在內地的親屬引進香港，於是條例便被確定下來。 
 
    減輕僱主 的經濟 負擔 
 
    然而，香港回歸祖國將近 12 年，同港英殖民地統治時期完全不一樣，這個

條例明顯極不適當，需要盡快修改。而且，自從回歸後，每當香港遇到什麼困難，

中央政府都大力支持。現時，內地工業由於受美國金融風暴的影響，出口生產訂

單大減，許多工廠因而倒閉，裁員時有所聞。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一個龐大的勞

動力市場，更有傳聞目前在北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中，有些大學生樂意畢業



後再培訓當家庭傭工。她們的收入還沒有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那麼高，更不要說

那些同樣離鄉背井來到廣東或上海、北京等大城市尋找工作的普通青年男女的收

入。 
 
    有理由相信，如果引入內地家庭傭工，比起暫時豁免徵收僱用外地勞工(包
括家庭傭工)的僱員再培訓徵款，對需要僱用家庭傭工的家庭來說，更能減輕經

濟負擔。而且對有些僱主來說，由於內地家庭傭工為同種族同文化同語言，更容

易融洽相處。引入內地家庭傭工也不會同其他行業的外勞一樣，搶走本地工人的

職位，以致出現社會問題。 
 
    筆者建議修改目前的「家庭傭工」條例，允許僱主聘請內地傭工，並不是反

對僱主聘請外籍家庭傭工，而是為僱主提供多一些選擇。至於擔心「依親」的問

題，大可不必。首先是時代已經變遷，其次兩地政府一定會有嚴格規管，而非放

任自由。香港特區政府是時候為祖國同胞盡點綿力了。  
 


